


泊头职教中心
教师作业批改评优活动的评比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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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营造浓厚的校园学习氛围，切实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，提升教师课堂教学质量，结合试行教考分离的实施办法，制定本办法
一、教师作业留批评优原则 
（一）本学期承担有教学任务的全体专兼职教师含外聘教师，按照课程授课计划和教案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预习、 复习巩固所学知识或技能布置的课上、课下作业，课外活动作业等。 
（二）作业一般包括预习或复习课本；阅读有关的课外资料；完成书面作业、口头作业、实践技能作业等。作业应 依据教学目标设计，具有典型性、综合性，使学生可举一反三。应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布置不同要求的作业。 
（三）教师应认真及时批改作业，原则上要求全收全改。要有批改记录和成绩记载。对作业中普遍性错误要集中讲评， 不合格作业要订正或退回重做。
 二、教师留批作业评价标准及赋分、数量、质量要求指标 
（一）作业留批总次数（25 分）： 
原则按每次课留批1次计算，要求全收全改批，有批改记录和成绩记录。以每个教学班为单位，实际留批次数总量 与应留批总量的比乘以25分赋分，所有教学班的平均分为 此项最后得分。 
（二）学生完成作业量、质量（25分）：
 班级按质按量完成作业学生数与班级人数比（100%满分、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减0.25分）；同头班级课程，各班相加总分除班级数，为最后得分。 
（三）学生作业完成情况与成绩记录（25 分）： 
有学生作业成绩记分册，学生作业分记录详实，有改错补缺等成绩记录。以提交学生作业资料为评审依据。 
（四）学生作业资料（10 分）： 
有学生作业本、练习册、电子数据资料等，留有教师批改记录。
（五）教师作业布置（15 分）：
要求创新、有效，作业适量、难易适度，分层留批，作业时长恰当。
三、 评价方法 
教务处牵头，各教学部按照评价标准在教师填写登记表的基础上，按学号收集学生作业进行实际核对（班级人数少于25人的全部收集），进行作业评价，按任课教师数量（含兼职）推荐 50%作业参加全校评价，推荐的课程作业课时量不少于16课时。教务处组成评价组对作业情况进行核查评价打分，优秀作业比例10%，良好作业比例15%，教学部评价分数按 30%计入总分。
四、 结果及运用 
优秀、良好作业的教师颁发奖励证书，分别一次性奖励 400 元、200 元。
此奖项录入教师荣誉档案。 



